
亞洲大學聽力暨語言治療學系          學年度第       學期 

碩士學位論文研究計畫書審查申請表 

 

系(所)別 

 
  

申請日期 

 
/       /         

 

組別 

 
 

研究生姓名 

 
 

學號 

 
 

論文題目 

 

(中) 

 

 

(英)  

 

 

審查日期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   口試地點 本校     大樓     室 

委員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備註 

   
指導教授（必填） 

 

   
共同指導教授 

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申請人簽章 指導教授簽章  系所審核  系主任簽章 

 
 

年    月    日 

 

 
  

 
說明 

1. 學位論文研究計劃書審查通過屆滿兩個月後始得舉行學位考試。 

2. 審查方式以口試審查為主。 

3. 學系成立「論文研究計畫書口試審查委員會」，審查委員由指導教授推薦至少 2 位助理教授級以
上教師擔任之，合計 3名；若研究生有共同指導教授，則委員人數合計為 5人。 

4. 論文研究計畫書審查每學期每位學生舉行一次，研究生得於就讀第二學期起提出申請，未通過
者應於下學期再行提出申請。 

5. 個人論文研究計畫書(紙本)，請於審核日前一週自行轉交給審核委員，逾期者該次審查會議取消。
但經審核委員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。 

6. 論文研究計劃書審核之評定，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評定為不通過者，以不通過論。每學期以舉
辨一次評定為限。 

7. 碩士生於本申請表填妥後，於口試審查日期前三週前送至學系辦公室申請，以協助公告計畫書
審查相關事宜。 

 


